
附件2

序号 审批部门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1 市商务局
成品油零
售经营资
格审批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第412号
令）；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
商业消费的意见》（国办发〔2019〕42
号）
3.《商务部关于做好石油成品油流通管理
“放管服”改革工作的通知》（商运函〔
2019〕659号）；
4.《关于取消和下放石油成品油经营资格
审批权限油罐事项的通知》（吉商油〔
2019〕130号）。

承接后，市政府指定部门（以下简称指定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
通过以下措施加强监管：
1.指定部门严格落实成品油流通行业监管职责。要求成品油零售
企业建立购销台账制度，完善油品来源、检验报告、检查记录等
凭证材料档案。指定部门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检
查企业台账制度建立执行情况，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理或者
提请有关部门予以查处。结合企业诚信经营和风险状况依法实施
差异化监管。支持行业协会发挥行业自律作用。
2.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要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职责。
要建立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按照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精神，统筹
配置行政处罚职能和执法资源，加强协同监管。建立投诉举报制
度，定期组织开展对成品油零售企业的专项检查，发现违法违规
行为由各有关部门按职责依法依规查处。建立企业信用记录并纳
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违法失信企业依法实施失信惩戒。
3.相关部门严格落实专项监管职责。从事成品油零售经营活动的
企业必须符合自然资源、规划、建设、质量计量、环保、安全生
产、消防、治安反恐、商务、税务、交通运输、气象等方面法律
法规和标准要求，依法依规开展经营。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商务、应急管理、税务、市场监管、
发改等部门按职责依法依规加强监管，承担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的
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守牢安全底线。
4.加强成品油零售行业监管信息共享运用。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
将新登记经营范围涉及成品油零售的企业信息推送至有关主管部
门。商务部门要将改革前已取得相应许可的成品油零售企业信息
推送至有关主管部门。指定部门要将行业监管中发现的超经营范
围经营企业信息或者无照经营信息及时推送至有关主管部门。各
有关主管部门要充分运用共享的监管信息，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
执法。

成品油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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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承接和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